项 目 需 求 书
1、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全域系统化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引进专业海绵建设专业技术服务团队，为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全链条、精细化技术支撑，促进合作区绿色、可持续发展。
2、 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2026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咨询服务项目
（二）项目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三）服务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3、 采购预算及报价要求
（一）采购预算：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
（二）报价范围：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形式，报价应包含为完成本需求书所列全部服务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劳务费、专家评审费、差旅交通费、物料制作费、设备使用费、管理费、税费、利润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可预见及不可预见风险费用等。
4、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日常技术服务与动态管理
1、项目建设动态管理：建立并持续更新，须于每月5日前提交上一月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管理表》。
2、常态化技术支撑：协助采购人完成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月度、季度、年度报告、管理制度文件及各类总结报告的编制工作；按采购人要求参加相关技术协调会与评审会，并提供专业、独立的咨询意见。
（二）专项方案技术审查
1、审查范围：对合作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进行技术审查，重点审查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以及技术指标是否满足有关规范要求。
2、审查时限：收件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海绵城市专项方案技术审查意见书》。复审项目应在收到修改资料后的2个工作日内出具复审结论。
3、审查质量：审查意见书必须结论明确，依据充分、修改意见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对未通过审查的方案，须详细说明不通过的理由及整改方向。
（三）施工现场巡查与技术指导
1、巡查频次与范围：每月对合作区内重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开展不少于2次的现场巡查，确保每季度对所有在建项目全覆盖巡查。
2、工作内容：现场查验海绵城市建设是否按图施工，对关键海绵设施（如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的施工工艺与材料选用提供现场技术指导，及时发现、记录问题，并向采购人与参建单位提出书面整改建议。
3、交付成果：每月5日前提交月报时应包含问题清单、原因分析及整改建议，并同步建立问题整改台账，确保问题闭环管理。
（四）专项验收服务
1、工作内容：在项目竣工阶段，协助采购人审核海绵城市建设验收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参加现场验收，依据施工图和相关规范现场对海绵城市建设质量进行验收。
2、验收时限：现场验收工作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出具客观、公正的《海绵城市专项验收意见书》，明确验收结论，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及复验标准。
（五）宣传与培训服务
1、活动配合：积极配合采购人，在荷花节、环卫节等公众活动中，策划并开展海绵城市主题宣传活动。
2、宣传材料：设计并制作海绵城市宣传手册、展板等多元化宣传材料，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3、培训：面向海绵城市的参建单位，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海绵城市建设专题培训。
注：本项允许分包。若需分包，投标人须在中标后、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分包商详细资质文件，经采购人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投标人须对分包单位的全部工作成果承担连带责任。
（六）年度自评估与工作计划
1、报告编制：协助采购人编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2026年度自评估报告》，须于2026年12月5日前提交报告初稿，12月20日前根据采购人意见修改完善并提交终稿。
2、项目管理表：协助采购人制定《2027年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表》，梳理2027年拟建及续建项目，并于2026年12月10日前提交。
（七）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服务
1、审查范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财政性投融资和社会投资建设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等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审查工作须严格遵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技术规程》的要求。
2、审查时限：收到完整审查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出具客观、公正的《园林绿化工程方案设计审查意见书》，明确审查结论，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及复验标准。
3、审查质量：审查意见书必须结论明确、依据充分、修改意见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对未通过审查的方案，须详细说明不通过的理由及整改方向。
注：所有交付的成果文件（包括报告、清单、意见书等）须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结论清晰。需同时提供可编辑电子版（如Word/Excel）、固定格式电子版（如PDF）及所有相关的技术本底资料、原始数据与过程文件。
5、 人员配置要求
（一）项目负责人（1名）：须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专业为给排水、园林类、环境工程或市政工程相关；须具有至少1项海绵城市试点建设或技术服务项目的全程负责经验。
[bookmark: _GoBack]（二）现场技术负责人（1名）：须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专业为给排水、园林类、环境工程或市政工程相关；须具有至少1项海绵城市项目的设计或施工现场管理经验。
注：以上人员须具备给排水、园林类两个专业领域的综合技术能力，并提供相应学历证明文件，此项要求可由同一人满足并兼任。
（三）驻场人员（至少1名）：须为给排水、园林景观、环境工程或市政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每月驻场服务办公时间不少于22个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确保能即时响应采购人日常工作安排，须自行配备项目开展所需的办公和交通工具等。
（四）人员变更：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及现场技术负责人。接任人员的资格、经验与能力不得低于原提案人员，且须经采购人认可。
注：中标人须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项目全体人员的资料报采购人备案。人员发生变更的，须征得采购人方书面同意，且于变更后3天内完成备案。备案资料包括：人员管理规定、人员岗位表、人员身份信息、技术人员资质证明、社保记录、变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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